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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強的疑問』－債務協商制度之介紹 
在咖啡廳之角落裡，阿國看著來電相約見面的阿強，阿強是阿

國多年不見的小學同學，他正在訴說著他的人生起落，原本在熱鬧的

台北市信義區開個小店，每月約有新台幣十萬元的營收，但在 96 年

間年因熱中股票投資，而融資買賣股票，賠了一大筆錢，負債大增，

開店的營收全部拿去還債仍無法解決，近日已漸感無法支應，於是約

了從事法律工作的阿國外出見面，想詢問阿國，他想要利用消費者債

務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消債條例）來處理他的債務問題，聽說要先和

銀行協商才行，不知其程序如何進行。 

 

阿強問：    我想依消債條例的規定來處理我的債務，請問該條例用

來處理消費者的債務有那些程序可利用？聽說如果有欠銀

行錢的話，要先和銀行協商才可以利用消債條例清理債務，

是不是這樣？ 

阿國答：    消債條例規定用來處理消費者之債務清理事項，有二種

程序可供消費者選用。一為「更生程序」，一為「清算程序」。 

債務人如果對銀行、信用合作社等金融機構積欠消費借

貸債務，如欠卡債、信用借款、房貸等，在向法院聲請更生

或清算前，必須先和債權人進行協商（稱之為前置協商），

如果協商成立就可以不必利用消債條例的更生或清算程

序，如果協商不成，才可以聲請更生或清算。當然如果債務

人的債權人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金融機構，就可以不用經

過協商程序，而可以直接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 

 

阿強問：    要和債權人協商要如何進行？我可以委託律師作我的代

理人來參加協商嗎？ 

阿國答：    債務人要和債權人進行協商程序，要提出債權人清冊，

以書面向最大債權（欠它最多錢的）金融機構請求召集其他

債權人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且向金融機構的總行或分

行請求都可以，不限於該機構的總行。 

            要不要委託律師充作代理人參與協商，債務人可以自己

決定，因為這是債務人之權利。不過，縱使債務人有委任代

理人協助，最好在協商的場合仍然要親自出席，一方面表現

出面對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決心，一方面協商條件的磋商，也

可以由債務人親自決定是否接受，不用再透過二手傳播，比

較有成立之機會。 

阿強問：    提出請求協商後，銀行會如何進行協商程序？協商成立

或不成立時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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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國答：    債務人向最大債權銀行提出協商請求時，依法視為同意

或授權受請求之金融機構得向稅捐或其他機關、團體查詢財

產收入、業務及信用狀況，所以債權銀行會先調查債務人之

財務狀況，並且將調查所得資料提供給其他債權人閱覽或抄

錄。所以請求協商時，最好誠實說明財務狀況，以避免債權

銀行查詢後發現不符，而影響協商意願。 

再來，最大債權銀行就會召開債務協商會議，其選擇的

地點可能會在銀行內或其所指定的處所，而且必須通知其他

債權人一起來協商債務清償方案（如何償還？分幾期？總額

須還多少才能將餘額免除？）。如果債務人所提出之債務清

償方案得到債權人之同意，協商就可以成立（依個別債權人

與債務人是否成立協商來分別判斷）。協商成立的話，要以

書面作成債務清償方案，由債權人、債務人在上面簽名、蓋

章或按指印都可以，如果協商不成立，可以要求債權人給與

證明書，證明已經過協商程序但未成立。 

 

阿強問：    我現在居住的房子，是我貸款買的，再和債權銀行協商

時，可不可以請銀行不要將我的房子賣掉？ 

阿國答：    依照消債條例第 54 條的規定，在更生程序中，債務人

可以與自用住宅借款債權人協議，在更生方案中訂定自用住

宅特別條款，以保住自用住宅條款。債務人和自用住宅債權

人在前置協商階段，當然也可以依照上開法條的精神，協議

訂定自用住宅特別條款，讓債務人保有自用住宅。 

 

阿強問：    如果我提出請求，但銀行都不和我協商時怎麼辦？協商

成立後，有什麼法律效果？ 

阿國答： 

從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的第二天開始起算，超過三十天

銀行都不開始協商，或者從開始協商的第二天開始起算，超

過九十天都沒有辦法就債務清償方案取得共識的話，債務人

就可以直接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了。 

            協商成立所作成的書面，除了已經由公證人依公證法第

13 條第 1項的規定作成公證書外，最大債權銀行必須把債

務清償方案送到法院審核，法院審核結果，該協商成立之內

容如果沒有違法的話，會下裁定認可，將來如果債務人無法

履行的話，債權人可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行債務人的財產。

而且，如果債務人已經與全體金融機構債權人協商成立的

話，債務人就不可以（其實也不用）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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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履行債務清償方案有重大的困難，且這個困難必須不是

可以歸咎債務人自己的因素所造成的，才可以再向法院聲請

更生或清算。 

 

阿強問：    我和全體銀行債權人協商成立後，就不能再向法院聲請

更生或清算了，那我有什麼好處？為什麼要利用這個制度解

決我的債務問題？ 

阿國答：    債務人如果與債權人協商成立，則只要繼續依協商的條

件履行，債權人就應該繼續受到協商內容之拘束，不可以向

債務人聲請強制執行，且債務人如果依協商條件履行完畢，

也當然獲得債務免除的效果（這種效果，與債務人依法院認

可之更生計畫履行完畢的情形，是相同的）。又債務人在履

約過程中，也不會受到任何權利限制，更不會留下任何曾經

破產、更生或清算的紀錄，有利日後經濟生活之重生，從這

個角度看起來，前置協商制度和依更生或清算程序清理債務

者相比較，顯然更有利於債務人。況協商成立的話，就不需

要再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更可節省債務人、債權人與法

院之勞力、時間、費用，顯然利人利己，實屬最佳且可行之

債務清理方式。 

 

阿強問：    我以前曾經和債權銀行協商過，但協商不成，現在是否

還需要再協商？如果以前曾和債權銀行協商成立，但未依約

履行，想要聲請更生或清算，是否還要再和債權銀行協商？ 

阿國答：    依照消債條例施行細則草案第 40 條之規定，在消債條

例施行前，債務人和債權銀行曾經辦理消費金融案件無擔保

債務協商機制而協商不成立的話，在本條例施行後，向法院

聲請更生或清算前，仍然要先向債權銀行進行協商才可以；

但如果在消債條例施行前已經協商成立的話，依照消債條例

第 151 條第 6 項的規定，債務人原則上不用也不可聲請更生

或清算，除非有不能歸責於債務人自己的事由（例如協商成

立之後，突然遭受雇主資遣，因而失去原有的工作），導致

履行該協商有重大困難的情事，才能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

（此時，就不需要再行前置協商）。 

 

阿強問：    住在我家隔壁的阿文，之前也有向銀行請求協商，但其

中有一家債權銀行，在協商過程中就直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

行，如果我請求協商也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 

阿國答：    一般債權銀行在和債務人協商期間，如果自行向法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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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對債務人的財產為強制執行，已足以表示其不同意和債務

人協商，否則應該不會在協商未有結論之前作出如此的法律

行動，所以，消債條例施行細則草案第 42 條也把這種情形

規定視為協商不成立。另外，假如在請求協商前，債權人已

經聲請法院對債務人的財產開始強制執行，但在債務人請求

協商後，仍然不同意延緩執行的話，也被上開規定視為協商

不成立。所以說，如果真的發生上面所講的兩種情形的話，

債務人就可以不用再和債權銀行協商了，可以直接請求最大

債權銀行交付債務人協商不成立的證明書，以供債務人向法

院聲請更生或清算。 


